附件4

常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网络通信租赁服务承诺书

常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：

根据常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定点网络通信租赁服务采购要求，为做好常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网络通信租赁服务工作，在定点有效期内我公司郑重承诺： 

一、保证严格按照常德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，按不高于定点价格及时向市直各单位提供高质量服务。 

二、如遇市场调整、服务更新等变更事项时，保证在得到通知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将变更内容报送常德市财政局（政府采购办），新的报价不高于原服务报价。

三、我公司无条件服从市直单位的选择，不以任何理由阻止或干扰、延滞市直单位的线路切割。

四、在定点期内如市直单位遇到政策变化或机构调整等特殊原因，我公司同意并接受市直单位提出的合同终止要求，并可按月结算租赁费用。

五、及时将定点合同报送常德市财政局（政府采购办）备案，并于每季终了后10天向常德市财政局（政府采购办）报送季度统计表(格式附后)。如本季无定点合同签订情况，也须提供文字说明。无故出现缺报、漏报、瞒报、谎报等情况，一经查实将取消定点资格。

六、保证妥善保管政府采购定点相关文件。

七、接受常德市财政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八、我公司对网络通信租赁服务所有行为负责。如发现我公司有下列行为的，本公司愿意接受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处罚和停止定点企业资格的处罚。情节严重的，列入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：

1.不严格执行定点价格、服务等的；
2.不按要求签定合同或擅自变更合同内容或不按合同提供服务的；
3.未及时将所签定点合同备案的；
4.其他因自身原因违反承诺书有关规定的。

我公司将严格按以上承诺进行服务，凡我公司违反上述服务承诺的，愿接受市常德市财政局对我公司依法进行的处罚。

本承诺书自我公司签字之日起在定点服务期内有效。

承诺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